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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獎具體事蹟 
一、辦理成立「警政管理學院」、「警察科技學院」及「防災研究所」 
(一)「警政管理學院」及「警察科技學院」 

101 年 2 月重新啟動申請設立兩學院計畫，自 101 年 9 月至 102 年 8 月共召開 6 次籌備會議、3
次聯合進度管制會議及 4 次計畫書審查會議。行政院於 102 年 8 月 6 日以院臺法字第 10200042801
號函同意成立兩學院，並於同年 102 年 8 月 26 日校教字第 1020880030 號簽 9 月 9 日部長核准成立，

本校於 9 月 14 日校教字第 1020007603 號函發布成立警政管理學院及警察科技學院。 
(二)籌辦設立防災研究所，提供專業人力 

101 年 2 月啟動成立防災研究所計畫，經多次協商研擬，於 102 年 5 月函報申設防災研究所計畫

書，行政院 102 年 11 月 26 日以院臺法字第 1020154378 號函:原則同意設立防災研究所，預計 103
年 8 月成立防災研究所，104 年開始招生。 

二、與臺灣大學合作擬訂合作計畫，辦理兩校合作意向書，培育災害防救人力 
因應國家考試(如高普考等)之防災職系的建立，因臺大為防災科技學術研發龍頭、警大為防救災

等實務培養的搖籃，建議兩校合作共同設立防災學院事宜，以達到國內災害防救人才之培育之目的。

自 102 年 8 月 13 日至 30 日於臺大召開 7 次「合設防災學院提案籌備會議」，因大學法尚未完成修法

前，102 年 11 月 15 日決議「未來先朝向籌設聯合防災系統方向著手規劃」。短期目標將於本校防災

研究所獲准成立後開放課程互選，師生互相交流。 

三、推動國境警察學系與安全學系學系分組 
(一)與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、考選部共同努力於國境警察學系分設「國境管理組」及「移民事務組」，

自 100 學年度起招生。 
(二)與國家安全局、考選部共同努力於公共安全學系分設「情報事務組」及「社會安全組」(目前申

請中) 

四、辦理年度招生考試暨新生教育計畫 
(一)每年統籌辦理「警佐班、消佐班及警正班入學考試」、「研究所博、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」、「研究

所博、碩士班招生」、「學士班四年制招生考試」及「學士班二年制技術系招生考試」等各項招生工

作，順利圓滿。 
(二)配合各系所專業需求，召開課程委員會，研訂科目學分，每年辦理 13 個學系、12 個研究所、3
個博士班之教育計畫，期以更契合本校教育目標，並配合時勢與社經發展，開設具前瞻性、社會性

和人文倫理等領域的課程。 



五、協助考試院考選部推動及落實「警察人員雙軌分流考試制度」 
考試院認為警察係國家特殊之公務員，應確立警察新進人力供應管道的主從性，故以警察養成

教育取才之警察特考為主、一般警察特考為輔。 
(一)配合警察人員雙軌分流考試方向，積極辦理學校各學制及各學系教育計畫變更，為國家培養素質

佳、適任之警察幹部。 
(二)為因應警察工作所需之實務經驗，增加實習時數，並增設「警察情境實務」教學之課程、師資、

教範，以利迅速接軌實務工作。 
(三)積極成立教學小組共同編撰「警用國文」、「警用英文」、「憲法」、「專業英文」及各系「專業法規」

等警察特考科目共同核心科目基本教範。 
(四)配合考選部提供新制警察特考錄取人員實施 3 年後之第一階段檢討。103 年 2 月 13 日考試院會

重要修正意見如下： 
1.考科不變(含原外事警察類科有關外文口試 1 科仍維持不變)。 
2.身高仍維持現行標準不變。(即男性 165cm；女性 160cm) 
(1)體適能測驗：一般特考(外軌)之現行仰臥起坐及引體向上，修正為「立定跳遠」，標準為：男性

190cm；女性 130cm。 
(2)體格檢查：(內、外軌均須施測)比照鐵路特考，增加握力測驗標準為：30 公斤(任一手)，俟特考通

過後於各醫院實施。 

六、辦理「海峽兩岸暨香港、澳門警學研討會」及推動兩岸校院交流 
(一)海峽兩岸暨香港、澳門警學研討會 
1.2009 年主辦第四屆「兩岸四地警察學術研討會」、2010 年至 2013 年擔任第五至七屆之「兩岸四地

警察學術研討會」學術組召集人；審查論文篇數總計 117 篇。 
2.「第八屆海峽兩岸暨香港、澳門警學研討會」由臺灣籌辦，擔任第八屆「兩岸四地警察學術研討會」

學術組召集人，審查論文篇數計 82 篇；2013 年 12 月 2、3 日研討會在臺北國際會議廳圓滿完成。 
(二)推動兩岸校院交流 
1.101 年赴中國人民公共大學、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與武裝警察學院進行學術研討，本校共發表 14 篇

論文，促進兩岸四地警察學術研究暨實務經驗交流。 
2.102 年赴武裝警察學院及公安海警學院進行學術研討，本校共發表 16 篇論文，就兩岸警察學術研

究最新趨勢進行交流，進而達到加強兩方警務合作。 

七、國際學術交流 
(一)擔任學校「國際學術交流委員會」召集人，推動及辦理姐妹校、遊學團、國際交流、國際學術研

討會等相關事宜。 
(二)辦理 99 年至 103 年美國休士頓大學寒假遊學團 21 天參訪活動，學習國外語言並實地參訪國外警

政相關單位，共計 97 名學生參加(99 年 27 人、100 年 23 人、101 年 23 人、102 年 12 人、103 年 12
人)。 
(三)102 年 6 月推動本校與美國姊妹校聖休士頓大學續簽姊妹校合約。 
(四)102 年 10 月推動本校與美國紐約城市大學締結姊妹校合約。 

八、推動「教學卓越計畫」中長程計畫 
教育部鼓勵大學提昇教學品質並發展國內教學卓越大學典範計畫，自 100 年度起爭取相關結餘

經費及編列預算等方式，完成推動「教學卓越計畫」中長程計畫，相關子計畫如下： 
(一)落實教學評量，改善教學品質。 
(二)建立教學典範及獎勵優良教師。 
(三)落實教師評鑑制度。 
(四)建立輔助教學計畫。 
(五)建置學生學習歷程系統（e-Portfolio）。 
(六)強化實習規劃，推動實習課程化。 
(七)建立學生學科品保機制。 



(八)提升學生外語能力計畫。 
(九)增進學生資訊應用能力計畫。 

九、推動專業核心科目檢定 
(一)建立專業核心科目檢定考試制度及法制作業 
為確保學生畢業法學素養及品質，並評量學生修習本大學專業核心科目之成效，依據本大學學則第

40 條訂定「中央警察大學專業核心科目檢定考試實施要點」。100 年 3 月 21 日公告實施，並分別於

102 年 6 月 4 日及 102 年 12 月 26 日修訂增列定考試科目及補救教學等實施規定。 
(二)各學制必須通過「資訊」、「英文」、「警察學」、「犯罪偵查學」、「刑事訴訟法」、「行政法」「火災

與爆炸」、「建築與消防法規」、「犯罪預防」及「人口移動與理論之實踐」等校級檢定，檢定通過始

獲畢業資格。 

十、辦理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舉辦之 99 年度系所評鑑、100 年度各系所之「自我改善

計畫與執行成果」及 101 年度資訊管理學系追蹤評鑑（含實地訪評），有關本校系所評鑑之認可

結果 13 系(所)皆通過評鑑。 

十一、改進各學系暑期實習制度課程化、證照化，強化理論與實務相結合 
(一)99 年首次推動實習課程化，制定實習課程內容規劃、現地測驗及各項考核，結合實習學生、實

習機關與實習指導老師三方連結，強調學以致用。 
(二)99 年至 102 年自實施實習課程化以來，共計 3217 名學生參加(99 年 842 名、100 年 849 名、101
年 791 名、102 年 735 名)，54 個實習機關參與，成效良好。 

十二、建構整合數位學習平台，以非同步遠距教學方式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
於 102 年完成整合數位學習平台之建置，提升數位學習環境。提供下列課程資訊、師生互動及

知識學習服務： 
(一)CPU 網路教室（教師教學）。 
(二)專業能力線上檢定學習系統（學生學習）。 
(三)警察專業影音數位專區（專業輔助）。 
(四)國內外開放性課程計畫 OOPS（自我學習）。 

十三、實施期中、期末考試隨堂集中會考制度，落實教學反應鑑別度 
推動自 99 年起學士班四年制及二年制技術系全面實施期中、期末考試隨堂集中考試，並訂定「中

央警察大學教學反應調查實施須知」及「中央警察大學教學反應調查後續追蹤輔導作業規範」據以

全面實施教師教學反應調查及增進學生寫作應答能力。 




